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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研究：困境与未来”（项目编号：１９ＹＪＣＺＨ２３３）的阶段性成果。

“一 带 一 路”背 景 下 中 国 与
中 东 欧 地 方 合 作＊

———一种多层级合作机制探析

臧术美

摘　要：“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地方合作的进一步推动，是中 国 与 中 东 欧 合 作、中 欧

“多层级”合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和方向。从长远来看，地方层面的合作会产生“外溢效应”，

有助于推动高层国家双边和多边的政治互信、外交合作。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合作将是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层级”合作模式。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呈现出多

样性，体量较大和较发达的国家与城市目前呈现出较大的地方合作需求。目前，中国和中

东欧国家地方合作形式有“（首都）市长论坛”、“中欧班列”、各行业协调机制、“‘一带一路’
地方合作委员会”等多个平台，且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各种问题，需要进一步整合与提

升。鉴于对象、层级、内容、形式、背景等各方面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重合性，中国与欧盟

地区政策合作的现有机制和成果（比如“国际城镇项目”），可以同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

机制整合起来。“一带一路”的开展，在顺应和推动全球化、借力“地区化”和“分权化”力量

的同时，也要注意到那些“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地方化”（“本土化”）力量，认真对待

和尊重各国以及地方各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和敏感性，因地制宜，从长计议，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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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开展，“地方合作”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近年来，学界对“一带

一路”和“１６＋１”（现为“１７＋１”）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国家战略和政策层面，关于中国与中东欧的地方

合作关注相对较少。本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是否需要，

以及如何加强和推动地方层级的合作。本研究认为，从一种多层级的视角来看，低层级的地方合作

对于推动中国与中东欧高层级合作具有“外溢”（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效应，地方层面的合作将逐渐推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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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国家双边和多边的政治互信、外交合作，因此，地方合作将是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

欧“多层级”、全方位合作的重要基础和方向。本文将主要借用两个理论工具开展研究：一个是“欧

盟多层级治理”理论；另一个是新功能主义的“外溢”效应原理。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
多层级的视角及其理论基础

　　当前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有两个重要平台：一个是２０１２年创建的“１６＋１”（现为“１７＋１”）平

台；第二个就是２０１３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一般认为“１６＋１”（“１７＋１”）是在“一带一路”

大框架内更加具体的、更有针对性的地区合作平台。近些年来，“１６＋１”（“１７＋１”）和“一带一路”倡
议，一方面，在促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双边（以及较低程度的多边）合作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另一方面，也受到了一些疑虑和失望情绪的困扰：疑虑情绪主要来自欧盟以及德国、法国等欧

盟成员国中的大国对中国“分裂欧盟”的担心；失望情绪主要指部分中东欧国家初期对中国投资的

高期望值逐渐有所回落①。那么，如何才能缓解这些疑虑和失望情绪呢？笔者有一个思路，能否依

照“外溢”效应逻辑，在现有双边为主的合作形式之外，积极推动地区和地方合作，探索一种更加综

合的“多层级”、全方位、立体式的合作模式。
（一）“多层级治理”理论的启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多层级治理”（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逐渐成为欧盟治理的一个重要

理论流派和实践模式。该理论方法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把欧盟看成是地区（此处指国家内部地区）、

国家和超国家层次间的相互联结和互动。欧盟“多层级治理”理论模式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盖里·马

克斯（Ｇａｒｙ　Ｍａｒｋｓ）于１９９３年提出的：“最初是集中于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和欧盟层面的机制相互

作用所产生的派生物，以及或多或少与之伴随发生的决策权力向次国家权威的分散，从而使它们有

权力介入和影响欧盟的政策过程。”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多层级治理的形成受到两种力量的影

响：一方面，欧洲一体化使得成员国把很多关键领域的权力移交给了欧盟；另一方面，许多欧洲国

家，包括人口众多的国家，通过“地区化”进程把部分权力下放给次国家层面③。“成员国在政治、制
度、社会文化和经济上的不同使得欧盟的治理十分艰难和复杂。只有通过同时促进‘一体化’和‘分
权化’才有可能取得成功。”④

“多层级治理”理论的重要代表性学者胡奇·利斯贝特和盖里·马克斯（Ｈｏｏｇｈｅ　Ｌｉｅｓｂｅｔ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Ｍａｒｋｓ）认为，欧洲一体化是一种创造政体（Ｐｏｌｉｔｙ－ｃｒｅａｔｉｎ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

威和决策影响力是由多层次政府分享的，形成了国家权力向上、向下和向侧的多维度转移，即政府

权威同时向超国家层面（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次国家层面（Ｓｕ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以及公共私人网络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分散和转移。多层级治理强调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力分配，反对将权力集中于某一个

层级⑤。“次国家层次参与欧盟政治的各种渠道，是欧盟多层级治理的重要因素。”⑥“通过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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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是笔者在２０１６年７月和２０１９年６月，两次访问维谢格拉德四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期间与部分学者交

流时所得。

Ｇｒａｙ　Ｍａｒｋｓ，Ｌｉｅｓｂｅｔ　Ｈｏｏｇｈｅ　ａｎｄ　Ｋｅｒｍｉｔ　Ｂｌａｎｋ，“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Ｓｔａｔｅ－Ｃｅｎｔｒｉｃ　ｖ．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４，Ｎｏ．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６．
Ｈｏｏｇｈｅ　Ｌｉｅｓｂｅｔ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Ｍａｒｋｓ，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２００１，Ｐｒｅｆａｃｅ．
Ｒｕｉ　Ａｚｅｖｅｄｏ，“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ｉｒｅｓ　ａｐｒèｓ　ｃｉｎｑ　ａｎｓ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ｎｅ”，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é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２００７，ｎ４．
Ｂｅｎｚ　Ａｒｔｈｕｒ　ａｎｄ　Ｂｕｒｋａｒｄ　Ｅｂｅｒｌｅ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Ｉｎｔｅｒｃ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ｄｉａ　Ｆｉｅｓｏｌｏ－
ｎａ，Ｉｔａｌｙ，１９９８，ｐ．１．
Ｈｏｏｇｈｅ　Ｌｉｅｓｂｅｔ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Ｍａｒｋｓ，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２００１，ｐ．８１．



‘合作’关系的强化，欧盟治理中的欧盟与国家之间的两层‘二极’模式逐渐转化为由三个层级（超国

家、国家和次国家）组成的多层级治理模式。”①这种新的模式中出现了三角关系，其中，任何两个行

为者的关系都受到 将 他 们 与 一 个 共 同 的 第 三 方 联 系 起 来 的 第 二 网 络 的 制 约，即 所 谓 的“二 元 网

络”②。“多层级治理”这种新的思考方式，改变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阵营在解释欧洲一体

化上面的绝对对立，转而用一种新的“资源共享”的角度来解释三个层级的相互依存。
不过，“多层级治理”理论和实践价值也不能被过分高估。欧盟内部成员国的国家主权虽然有

了不同程度的“让渡”，但这些让渡主要还是集中在经济领域，而政治和外交领域的让渡依然步履维

艰。民族国家在多数情况下依然是最主要的决策体和行为体，在各层级关系中依然起着某种程度

的“主导”作用。本文借用欧盟“多层级治理”理论，并非意在简单照搬该理论的所有内容，而主要意

在借用“多层级”视角来探讨中国与欧盟（尤其是中东欧）及其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合作关系。我们所

使用的这种“多层级”，并不是各个层级之间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思想观念的革新，即一定程度上

淡化不同层级之间的隶属关系③，强调不同层级之间的相互依赖与合作（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的关系，通过

不同层级之间的双向互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进而产生最大的整体效应。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同样可以采用这种“多层级”的视角和方法，争取双方合作效应的最

大化。
欧盟内部的“多层级”，包含了欧盟、次地区（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成员国、地区（Ｒｅｇｉｏｎ）和地方（Ｌｏ－

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五个层面。通常来说，“地区”有两个含义：一种含义是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地区”，包括超

国家层面的两个或两 个 以 上 国 家 组 成 的“地 区”（比 如 欧 盟）和“次 地 区”④（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比 如，

Ｖ４———维谢格拉德四国，多瑙河流域国家，波罗的海国家等）层面；另一种含义是地理学与行政管

理等意义上的“地区”，主要是指低于成员国层面、高于地方层面（多指市镇和村庄）的中间层级，一

般是指省（比如法国的大区和省）和州（德国的联邦州）等。在中欧合作中，当我们讲“地区与地方合

作”时，也有两重含义：一重是广义的，包含与欧盟、次地区、国家内部各地区和地方等多个层级的合

作；另一重含义是狭义的，只包含与国家内部地区和地方层级的合作。本文中，为了避免读者将两

种含义混淆，将国家内部的“地区与地方合作”统一简称为“地方合作”⑤。而这个国家内部的“地方

合作”，也就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对中国与中东欧次地区的合作只是略微提及，不做展开⑥）。
实际上，地方合作也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地方政府完全自主的地方间合作；另一种就是受中

央政府主导或者引导的地方间合作。就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现实来看，完全由地方主导的、纯
粹的地方合作还比较少，多数地方合作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指导。比如，“中国———中东

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虽然是地方政府之间的论坛，但实际上也是在双边中央政府的引领下完

成的。本研究暂时不对两种地方合作进行细致划分。
（二）新功能主义的“外溢”⑦效应原理

在“多层级”合作的框架内，本研究重点关注对最低层级———地方层级———合作的推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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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ｏｇｈｅ　Ｌｉｅｓｂｅｔ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Ｍａｒｋｓ，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２００１，ｐ．８４．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Ａｎｓｅｌｌ，Ｃｒａｉｇ　Ａ．Ｐａｒｓｏｏ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ｉｔｈ　Ａ．Ｄａｒｄｅｎ，“Ｄｕ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
ｃ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７，ｐ．３５７，转 引 自 陈 志 敏《次 国 家 政 府 与 对 外 事 务》，长 征 出 版 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１０页。

当然，笔者并不认同比较激进的“多层级治理”理论的某种主张，即应该彻底取消不同层级之间的隶属关系。笔者认为这是不

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
“次地区”也经常被表达为“次区域”，本文统一使用“次地区”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一般来说在欧洲，国家内部的地区（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和地方（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是被作为两个不同的层级来对待的。

欧洲原有的一些次区域，比如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Ｖ４）、波罗的海国家、多瑙河流域国家等，都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次区域合作

基础。中国可以考虑同这些次区域加强合作，节约次区域合作的成本。不过鉴于这些次区域联合本身的脆弱性，该层面的合

作也不能高估。
“外溢”效应，也经常被表达为“溢出”效应，本文统一使用“外溢”效应。



观点和思路受到“外溢”（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效应原理的启发。经济学上所谓“外溢”效应，是指一个组织

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影响。研究

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即为“外溢”（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效应：外溢产生

的压力使一体化从技术部门逐渐扩展到政治性部门，逐步发展和深化，并最终建立制度化的区域性

超国家机构。新功能主义的逻辑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经济与政治的相对区分、多元主义的

观念以及行为体与超国家制度的互动。新功能主义的“外溢”效应包括：功能（部门）外溢，政治外溢

以及地理外溢①。虽然这种理论随后也受到了各种批判，尤其是受到“政府间主义”的激烈批判②

（认为一体化的出现并不具有必然性，不可能自动地从经济统一转向政治统一），但它在解释欧洲一

体化进程以及解释经济合作（“低阶政治”）对政治和文化合作（“高阶政治”）的推动方面，依然具有

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依照“外溢”效应原理，对地方层级的更多关注以及对地方合作的进一步推动，是中国与中东欧

合作、中欧多层级合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和方向。地方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开展，将会逐步推动国

家间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政治互信和外交合作的开展。笔者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层级开展切

实有效的合作，会逐渐增加双方多层级合作的粘合度，从而有可能改变欧洲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成

见和偏见，逐渐化解其疑虑情绪（虽然这种疑虑仍将持续较长的时间，且会出现一定的反复）和失望

情绪（只有为当地人带来切实的福利才会消除其失望情绪）。当然，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短期来

看，地方合作并不必然带来疑虑的减轻和消退。在地方合作的初期，如果对方将地方合作视为中国

的某种“地缘政治工具”，那么，越是成功的地方合作，越会引起欧盟及其成员国中大国的警觉。这

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几年欧盟加强对中国在中东欧投资项目合作的监管。不过，从长远来看，随
着地方合作的有效开展，人们对“一带一路”只会更加客观和准确，这些疑虑也会随着认知观念的改

变而有所缓解。

二、多层级视角下的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机制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由来已久，而且一直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层级”合作特点，

既包含超国家层面的多边合作（中国与欧盟以及各种次地区组织之间的合作），也包含国家层面的

双边合作，同时也有地方层面的合作。本研究将重点关注“多层级”框架内地方层面的合作。
（一）地方领导人会议、“市长论坛”以及“一带一路”地方合作委员会

近些年，“１６＋１”（“１７＋１”）各国地方政府积极参加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园区建设、经贸、科技、

教育、人文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２０１３年（重庆）、２０１４年（捷克布拉格）、２０１６年（唐山）和２０１８年

（保加利亚索非亚），已经成功举办了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６日，
《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章程》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第二次工作会

议上审议并通过。章程旨在引导和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地方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优势互补

的原则，积极参与经济、产能、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环保、农业、科技、人文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丰
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内涵，深化中国同中东欧国家间的友谊。此外，２０１８年还专门被定为“１６
＋１地方合作年”。

“市长论坛”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具体包括“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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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参见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０－７７页。

政府间主义对功能主义的批判，可以参考斯坦利·霍夫曼的系列作品，比如，Ｓｔａｎｌ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Ｏｂｓｔｉｎａｔｅ　ａｎｄ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Ｄａｅｄｅｌｕｓ，９５（２），１９６６。国内对新功能主义理论以及政府间主

义的介绍，可以参考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肖欢容《地区主义：理

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长论坛”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市长论坛”等形式。“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分别于２０１６
年（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２０１７年（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２０１８年（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和

２０１９年（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举办。而“中国－中东欧国家市长论坛”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
年分别在浙江宁波举办。此外，中国与波兰地方合作论坛创立于２０１３年，至今也已经连续举办过

多届。
此外还有一种新 的 合 作 平 台———“一 带 一 路”地 方 合 作 委 员 会———值 得 关 注。２０１７年５月，

“一带一路”地方合作委员会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城地组织（ＵＣＬＧ）亚太

区框架下联合发起成立，秘书处落户杭州。围绕“开放、合作、分享、共赢”的宗旨，“一带一路”地方

合作委员会设定了一系列工作目标和任务，主要包括：聚焦问题，探讨政府解决途径；分享经验，提

升城市治理能力；推动交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目前，全球已有近７０个城市和机构加入该委员

会。
（二）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也是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的重要形式，而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８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中欧班列建设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对中欧班列的发展提出了首个

顶层设计。自２０１６年６月８日 起，中 国 铁 路 正 式 启 用“中 欧 班 列”统 一 品 牌 以 来，截 至２０１９年７
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到１．７万列，通达欧洲１５个国家５１个城市。为解决回程货源不足的

问题，我国建立了上海、天津、苏州、宁波四个进口贸易促进示范区，并开展了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中欧班列逐渐实现常态化经营，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包括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和地方之间

的合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目前来看，我国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中欧班列的主要始

发地，这对促进国内地区平衡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效应。
但是，中欧班列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中欧班列的运输能力相对于海运和陆路口岸公路运输

而言，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中欧班列长期以来都是亏本经营，主要原因在于单向运输，而各地政府

争相补贴也成为一个乱象。只有重庆和成都等少部分地区中欧班列，已经具备离开运费补贴、可适

应市场化运行的潜力。有学者分析，目前中欧班列的主要运作方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国有或国有控

股企业参与成立，如渝新欧和汉新欧。另一种是在政府扶植和补贴下成立的，大型物流民营企业作

为实际载体。最后一种是民营企业自发根据市场规律开通的，如义新欧，只有这一种是民企自负盈

亏①。也有学者指出，中国与中东欧物流合作存在以下不足：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合作方

式单一，物流与产业联动滞后以及信息化程度有待提高②。
（三）各行业协调机制、联合会和中心

各行业协调机制、联合会和中心，也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的一种形式。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间，已经成立了数十家联合会与协调中心，包括“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２０１４年８
月布拉格）、“中国－中东欧国家联合商会”（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华沙）、“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促进

会”（２０１５年６月索菲亚）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物流合作联合会”（２０１６年５月里加）等。２０１９
年４月发布的《杜布罗夫尼克纲要》中，讨论建立以下多个行业协调机制：海关信息中心（匈牙利）、
“信息通信技术协调机制”（克罗地亚）、“智慧城市中心”（罗马尼亚）、“创意中心”（黑山）、“区块链中

心”（斯洛伐克）等。
（四）欧盟层面现有的中欧合作机制

此外，欧盟层面现有的中欧合作机制也为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包括“中

国－欧盟领导人会晤”（２０１９年４月召开了第２１届）、“中国－欧盟市长论坛”（２０１２年布鲁塞尔举

办首届，２０１３年定名为“中欧城市博览会”）、“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２０１２年举办首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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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斌：《中欧班列：“丝路”贸易兴起》，《宁波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王煜洲：《“一带一路”倡议下四川省与中东欧国家物流合作对策研究》，《现代化物流》２０１８年第８期。



可持续城市发展论坛”（２０１３年举办首届）等，同样可以被纳入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的框架内。
（五）欧盟“国际城镇项目”
在“国际城镇项目”的支持下，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试点范围逐步扩大，支持试点地区在可

持续城镇发展、工业及科技创新、贸易投资、智慧城市、金融、社会教育及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多领

域务实合作，注重推进中小企业部门的合作，继续加强政府、研究机构及商业三方参与的合作模式。

笔者将在本文第三部分“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对“国际城镇项目”进行详细介绍。

此外，还有一个层面的平台就是次地区层面的合作机制，比如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波罗的海

沿岸国家和地区、多瑙河流域国家和地区、巴尔干地区（又分为西巴尔干地区和东巴尔干地区）等，

具有天然的地缘亲近性以及长久的合作历史，也可以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开展合作的重要平台，值得

各方面积极推动。但这些次地区组织本身仍然比较松散，中国与之开展合作的成效短期内不可被

高估。

从国内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地方政府纷纷积极布局，依托各自资源和地理位置

优势，寻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契合点，拓展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推动当地开放水平迈上新台

阶，这也加速了我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１０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深入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地方政府及机构的双

向对接合作。中国省市与中东欧的合作，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积极性，但也存在很大的不均衡性，没

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规划和分工。一方面，这种“各自为战”的地方合作模式，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地

方主体参与“一带一路”的灵活性，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避免（比如，中欧班列不同线路之间）同质化

竞争、无序竞争和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

综上所述，以上各种平台，实际上涉及到欧盟、次地区、国家、地方等多个层级，也涉及中国国内

各个层级的参与，为中国与中东欧“多层级”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机制性保障。但总体来说，这些平台

的效应发挥尚不充分，彼此之间也缺乏充分的协调，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在以后的中欧

地方合作中，需要各方积极整合现有机制，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用。但由于中东欧国家内部的多样性

和凝聚力的缺乏，由谁来承担最主要的协调任务仍然是一个问题。笔者在与中东欧学者的交流中

经常听到的一个观点是，“１６＋１”（“１７＋１”）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没有专门的领导人

和办事部门，“不可能打一个电话就能找到负责人”。即使是那些历史相对悠久的次地区组织，也并

不能找到一个明确而有执行力的“负责人”。而欧盟目前对“１６＋１”（“１７＋１”）仍然抱有较大的戒备

心理，因此也不太可能为中东欧地区成立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正如中国社科院刘作奎指出的，在
推动双边务实合作中，中国仍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中东欧是非同质区域，难以形成战略

实体；欧盟怀疑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动机；中东欧国家市场存在一些风险，等等①。中国社科院徐

刚也特别指出了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点面结合的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亟

待加强，中东欧１６国之间的差异性应该妥善处理，以及双多边合作平台需要进一步扩宽”等②。

不过，实践证明，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开展，中国和中东欧地方合作机制还是在不断深化、拓
展和逐渐系统化的进程中。上述各平台之间的协调问题，仍将是一个长时间内很难根本解决的问

题，更多地需要靠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自上而下”地双边推动，以及有些地方政府“自下而上”地积极

推动。而且，这种地方层面的合作将是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最重要的基础和最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１６＋１”（“１７＋１”）和“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高层级平台，既要发挥其宏观指导作用，

也要注意引导、推动和规范各种地方合作机制的构建、完善与协调，从而发挥出更好的整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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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地方合作：历程、现状与政策建议》，《欧亚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三、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一种“多层级”合作的典范

当我们探讨欧盟“多层级治理”以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多层级”合作时，一个重要的政

策领域———地区政策①———便显现出独特而重要的价值。欧洲学者们指出，在有关“多层级治理”
的研究中，“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是具有地区倾向的政策，也就是地区政策，该政策为我们研究欧盟

多层级治理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图景”②。“正是通过欧盟结构政策和凝聚政策才使得‘多层级治理’
成为欧盟内部一个特别显著的现象。”③在２００７年关于欧盟地区政策未来的民意调查中，人们普遍

认为，“多层级治理”是欧盟地区政策的独特性（ｌ＇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é）④。欧盟委员会在其１９９９年的报告中

指出，“结构基金的分配有‘多层级治理’的特性。比如，欧盟委员会、国家政府、地区和地方政府等

都拥有自主权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合作关系而非等级依附关系”⑤。
笔者将“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与“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结合起来展开思考，主要有以

下几个原因：首先，二者都是在“多层级”的视角下开展的，而且都重点关注同一个层级———地方层

级。其次，二者在机制和形式上有一定的重叠。比如，前面所提到的“市长论坛”、“‘一带一路’地方

合作委员会”⑥、“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论坛”、“国际友好城市”等平台，与地区政策合作的“国际城

镇项目”具有一定的重合性，都致力于推动城市间的友好合作。这些政策框架和工具可以有效整合

起来。第三，地区政策的内涵本身包含城市发展、城乡一体化、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提升地方竞

争力、发挥地方主体积极性等内容，这些与地方合作的内容也是一致的。最后，无论是地区政策合

作，还是地方合作，都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并面临新的共同机遇和挑战。
笔者认为，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现有的框架与成果，为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提供了一个

重要“基础”和“进路”。之所以说是“基础”，是因为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在２００６年就已经正式

开展，并在推动双方地区和地方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将是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

的重要平台；之所以说是“进路”，是因为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的路径比较分散，这些路径与

中欧地区政策合作框架、成果和政策工具（比如“国际城镇项目”等）可以有机整合起来，从而推动地

方合作的深入开展。
（一）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历程回顾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第７次中欧领导人会晤首次就平衡发展、地区政策、农村发展等问题开展对话

与交流。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５日，欧 盟 委 员 会 同 中 国 发 改 委 签 署 了 地 区 政 策 合 作 谅 解 备 忘 录，举 行 了

“中国－欧盟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正式开启中欧地区政策合作机制。《备忘录》明确了合作的组

织形式：每年至少举办一次中欧地区政策对话会议，会议原则上在中国和欧盟轮流举办。截止到

２０１６年，已经成功举办９次高层对话会与１１次高层研讨会。此后，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４日，中欧区域政

策合作案例地区研讨会在京召开。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６日，第１１次中欧区域政策合作高层对话会在北

京召开。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８日，由中国发改委地区经济司、欧盟委员会地区与城市政策总司联合主办

的第１３次中欧区域政策合作研讨会在郑州召开。同时，中欧双方还多次开展研究访问和培训项

目。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双方各自派出多位学者联合组成研究团队并发布合作研究成果———《中国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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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地区政策（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又称作区域政策，或者区域经济政策。对欧盟而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也可以被称作欧盟凝聚

（聚合）政策（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本文统一使用“地区政策”。

Ｂｅｎｚ　Ａｒｔｈｕｒ　ａｎｄ　Ｂｕｒｋａｒｄ　Ｅｂｅｒｌｅ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Ｉｎｔｅｒｃａｃｔｉｏｎ，Ｂａｄｉａ　Ｆｉｅｓｏｌｏ－
ｎａ，Ｉｔａｌｙ，１９９８，ｐ．７．
Ｈｏｏｇｈｅ　Ｌｉｅｓｂｅｔ　ａｎｄ　Ｇａｒｙ　Ｍａｒｋｓ，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２００１，Ｐｒｅｆａｃｅ．
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ｐｕｂｌｉｃ＿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ｆｌａｓｈ＿ａｒｃｈ＿ｅｎ．ｈｔ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９９ａ，１４３．
该委员会可以考虑与欧盟内部非常重要的“地区委员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机制进行对接，“地区委 员 会”是 欧 盟 地 区 政 策 非

常重要的地区执行机构。



盟地区政策合作报告》①。

２０１３年，中欧双方在原有合作形式基础上增加了案例地区合作，并于２０１５年纳入欧盟“国际

城镇项目（亚洲———可持续及创新性城市与区域合作）”②。中国的广州开发区、天津市、武汉市、成
都市与法国里昂、意大利拉齐奥、西班牙巴塞罗那、英国伯明翰／西米德兰郡、爱尔兰都柏林等地区

开展了务实合作，汕头市与西班牙安达卢西亚也就合作意向开展了交流。目前，中国的郑州市、重

庆市、汕头市、长春市净月高新区和龙岩市已被选为新增案例地区，将与希腊阿娜卡梅特罗市、德国

曼海姆市、保加利亚布尔加斯市、西班牙马拉加市和捷克布拉格市建立结对关系并开展合作。２０１５
年６月２９日，第１７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欧盟委员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共同签署《全面深化中欧区域合作联合声明》，开启了双方合作的新篇章。
（二）为什么要开展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

无论对中国而言，还是对欧盟而言，地区政策都是非常核心的政策领域。近几十年来，中国和

欧盟两个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在地区均衡发展与生态保护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共同发

布的《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报告》指出，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很大的共性：
第一，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地区政策的重要目标；第二，着力推进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发展；第

三，重视城乡统筹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第四，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第五，注重发挥不同主体的积极性；
第六，探索建立科学的区域发展评价体系。笔者认为，中国和欧盟地区政策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

展比较分析与深度合作（见表１）：

表１ 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比较

中国 欧盟 比较思考

层级、效率

单一 制 国 家 内 部 区 域 发 展 政 策。

中 央 与 地 方 之 间 是 垂 直 的 隶 属 关

系，地方 自 主 权 相 对 较 少，地 方 不

同主体积极性 有 待 提 高，但 近 些 年

来分 权 化 趋 势 有 所 加 强。总 体 效

率相对较高。

兼具 国 家 间 与 超 国 家 性 质。地 方

分权化程度比 较 高，注 重 发 挥 不 同

主体的 积 极 性，但 近 些 年 来“再 国

家化”趋 势 有 所 加 强。“多 层 级 治

理”，总体效率相对较低。

不是同 一 个 层 级，为

二 者 的 比 较 形 成 一

定障碍。

挑战

四大 板 块 之 间 发 展 仍 然 不 平 衡。

从人 均 ＧＤＰ来 看，东 中 西 三 大 板

块 间 差 距 和 东 部 区 域 内 差 距 有 所

减小，但地市级 以 及 县 级 层 面 的 差

距形势严峻；从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方

面看，地区间差 距 缩 小 并 不 十 分 明

显。

总体来 说，三 十 年 来，成 员 各 国 之

间 差 距 和 整 个 欧 盟 层 面 的 地 区 间

差距有所减小，但 成 员 国 内 部 差 距

有所 扩 大。欧 盟 官 方 报 告 与 学 者

们对该政策效 应 的 研 究，因 研 究 主

体 和 理 论 模 型 不 同 而 呈 现 较 大 差

异性和多样性③。

都 面 临 严 峻 挑 战。

宏 观 层 面 差 距 都 呈

现 一 定 程 度 的 缩 小

趋势，微 观 层 面 的 差

距都呈现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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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报告》（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ＥＵ－Ｃｈｉｎ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ｄｆ／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ｅｕ＿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ｐｄ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ＵＣ－Ａｓｉ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ｕｃ－ａｓｉａ．ｅｕ／ｚｈ－ｈａｎｓ／．
参见臧术美《欧盟地区政策经济、社会与地域效应研究》，《德国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最新的欧盟官方评估报告，可参考第七

次《经济、社会与地域聚合报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７／７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目标、工具

缩小地 区 间 差 距，区 域 协 调 发 展。

主 要 目 标 非 常 明 确，即“减 少 贫

困”。除了贫困 地 区 扶 持 工 具 相 对

比较完善，其他 地 区 政 策 工 具 体 系

仍需完善。

目标体系逐渐 浓 缩，由 初 期 的 六 个

目标 逐 渐 压 缩 为 三 个 目 标：竞 争

力、趋同与区 域 合 作。基 金 使 用 不

断集中化，政策 工 具 体 系 也 不 断 整

合。

中 国 的 目 标 更 加 明

确 和 集 中。欧 盟 目

标体系更完善。

区域划分 尚未形成统一的区域划分体系。 完善的区域划分系统：ＮＵＴＳ①。 欧盟更加完善。

法 律 与 政

策体系

尚 未 形 成 统 一 的 法 律 制 度 体 系 和

单一 的 政 策 制 定 与 执 行 部 门。容

易将“区 域 战 略”与“地 区 政 策”混

淆。

欧 盟 层 面 统 一 负 责 地 区 政 策 的 部

门：ＤＧ　ＲＥＧＩＯ②。各 地 区 都 设 有

地区 委 员 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行

使职权。

欧 盟 政 策 体 系 相 对

更加完善。

监督体系

上级监 督 下 级；引 入 第 三 方 监 督，

比如世界银行 等 国 际 团 队；总 体 不

够完善。

前期评 估、中 期 评 估 与 后 期 评 估；

每一个项目都 设 有 管 理 机 构、认 证

机构和审计机 构，必 要 时 还 指 派 一

个或几个中间机构辅助完成任务。

各 有 优 劣。欧 盟 监

督体系 较 为 完 善，但

仍然存在腐败。

可 持 续 发

展 与 环 境

保护

越来 越 注 重 视 生 态 环 境 的 保 护。

开展“主体功 能 区”体 系 建 设，追 求

“公 共 福 利 均 等 化”。注 重 城 乡 一

体化发展。注重智慧城市发展。

对可持续发展、环 境 保 护 和 生 态 多

样性 一 直 比 较 重 视，且 越 来 越 重

视。注重智慧城市发展。

欧盟经 验 丰 富；中 国

进步快。

发 展 进 程

与 改 革 趋

势

经 历 四 个 阶 段：均 衡———不 均

衡———再均衡———区域协调发展。

历次 改 革 与 历 次 扩 大 紧 密 关 联。

主要趋势：“凝 聚 力”与“竞 争 力”的

双重强化、程 序 简 化、职 权 明 晰、基

金增加等③。

都 经 历 不 断 改 革 与

深 化。但 中 国 改 革

调 整 幅 度 更 大。欧

盟 改 革 方 向 具 有 较

大一致性和连贯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中国和欧盟地区政策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为彼此提供一定的借鉴。
首先，中国地区政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管理能力相对较强、政策效率相对较高、能够

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及时调整政策等方面。总体来说，中国地区政策体系一直

在不断完善。“十三五”规划提出将构建以城市群、经济带、重点经济区等为支撑的功能清晰、分工

合理、各具特色、协调联动的多中心、网络化区域发展格局，全面促进国内区域合作和国际次地区合

作。
其次，中国可以从多方面借鉴欧盟经验：第一，“竞争力”与“凝聚力”并重，更好地处理“公平”和

“效率”之间的关系。第二，完善并简化程序。可借鉴欧盟地区政策相关经验，建立起明确的目标和

工具体系，使得政策制定、执行、监督和评估各个环节更加完善。第三，促进各层级间紧密合作，适

度分权、明晰职权。“伙伴关系原则”（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是欧盟地区政策自成立之初就确立的

基本原则，并在实践过程中得到了不断强化。中国可以尝试制定专门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法，厘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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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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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ＴＳ：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Ｕｎｉｔ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欧洲地域统计术语）。自１９８９年改革以来，ＮＵＴＳ分类系统和新克

罗诺斯信息系统的ＲＥＧＩＯ区域就以不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比较为基础，通过提供能够反映区域差异 性 的 动 态 图，为 欧 盟 地

区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基础，使得政策可以对不同地区和地区群组间的经济差异进行细微的比较。负责 ＮＵＴＳ分类管理的欧

洲统计局，也开发了自己的城市审计系统，并在自己的区域数据中加入了城市 和 大 城 镇 的 详 细 社 会 经 济 状 况 图。但 是，欧 盟

地区政策的执行环境正处于变化当中，新问题的出现使得使用者产生了对新型数 据 的 需 求，包 括 减 缓 全 球 变 暖、减 少 二 氧 化

碳排放、加强和开发更高效的研发能力，等等。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臧术美：《欧盟地区政策的改革及发展趋势———以历次扩大为背景》，《上海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央和地方各层级之间的职权关系，提高地区和地方层级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第四，完善相关法

律和政策工具体系，包括建立和完善法律框架，建立科学规范的区域划分机制，建立专门的地区政

策部门①，完善政策工具体系。第五，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完善主体功能区体系。第六，整合

研究力量，加强理论与实证研究。例如，欧盟专门成立“欧洲地域发展与聚合研究网络”②。中欧学

者间应加强合作与交流，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加强中国与欧盟地区政策合作

十九大以来，区域发展战略从“内向主导”向“内外结合”转变。十九大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将进

入全面开放、深度开放、高水平开放的新阶段，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各地

区将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区域开放型经济水平，在开放中培育和打造区域发展新动

能。“一带一路”不仅是陆上的对外开放与区域联动，也是海上的对外开放与区域联动。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发展，为中欧地区和地方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和更大的机遇，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际上，中欧地区政策有些合作内容已经开始直接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

比如，２０１８年第１３次中欧地区政策高层对话会的一项内容就是：中国与欧洲铁路交通联盟、国际

铁路联盟签署了三方合作意向书，一致同意发起“一带一路”主要交通枢纽国际联盟，促进“一带一

路”主要货运枢纽的合作与交流，提高中欧班列的运行效率。
中国和欧盟地区政策领域的合作，将会有效加强中欧之间地区和地方层面的互动与合作。中

欧双方通过加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和合作，产生“外溢效应”，有效

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多层级立体合作。具体而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欧地区政策合作可

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深化：
第一，宏观层面。结合“一带一路”和“１６＋１”（“１７＋１”）等框架，继续推动中国和欧盟之间以及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第二，中观层面。推动中国和欧洲次地区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欧盟地区政策本身的一个重要内

容就是处理跨边界的区域合作，比如ＩＮＴＥＲＲＥＧ项目）。

第三，微观层面。把现有的“国际城镇合作项目”（欧盟地区政策框架内的重要项目）与“国际友

好城市”、“市长论坛”等机制（不局限于此，也可以尝试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之间多维度、

多主体、开放性的合作模式）有机整合起来，推动城市、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合作。笔者认为，后面

两个层面，即次地区和地方层面的合作十分不足，潜力和空间比较大，需要进一步重视和推动。

四、“全球化”、“地区化”与“地方化”：地方合作的“多层级”宏观思考

关于中国与中东欧“多层级”合作，还有一个维度就是从“全球化”、“地区化”与“分权化”等相互

关联的概念入手展开思考。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与全球地方层面多样化发展之

间的复杂关系，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一）“全球化”、“地区化”与“分权化”：作为一种动因的理解和借重

“全球化”是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的重要趋势和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正是顺应全

球化浪潮的产物，是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推动实现全球互联互通、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

措。“一带一路”需要沿着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方向，继续参与和推动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倡
议为中国与包括中东欧在内的沿线国家地方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过程中会伴随着“地区化”和“分权化”过程，这为全球地区

和地方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地 区 化”（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本 身 有 两 个 层 面 的 含 义：一 个 是 超 越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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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比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于《中国现代化报告２００４：地区现代化之路》中，建议成立

“国家地区开发署”。

ＥＳＰ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家层面的地区（与次地区）一体化过程，比如欧盟一体化进程、欧洲次地区一体化进程等；另一种含

义是国家内部的地区和地方层级权力逐渐上升的过程。这两种含义的“地区化”，都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可以视为一种全球化的地域表达和体现。
二战以后，尤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欧洲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期间就伴随着较为

复杂的“地区化”和“分权化”（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ｎ）的过程（西欧和东欧的表现形式和动因有所不同①）。
这些欧洲国家不同程度的“分权化”过程，旨在推动地方主体的积极性以及地方竞争力的提升。这

种地方竞争力的提升，也被认为是欧盟实现“２０２０年战略”、提升欧盟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在

这一背景下，欧洲国家尤其是中东欧国家和地区，对外来投资有一种天然的强烈需求，这也为中国

与中东欧的地方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正好可以顺应这种地区化和分权化的趋

势与需求，实现与地方间的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比较宏大的框架，首先需要与沿线国家中央政府的双边推动，但与此同

时，其具体项目的开展，还需要更多地着眼于、依托于与沿线国家地方政府合作与共同发展。这些

地方合作的推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强地方政府的话语权、提升其国内地位。
（二）“全球化”与“地方化”：地方合作中对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尊重

全球化过程中一直面临“普世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内在张力。近些年来，全球化进程受到越

来越多“地方化”（“本土化”）力量———包括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各种右翼极端主义———的冲击和挑

战。这些力量，可以视为“反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的力量。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地方化”（“本土化”）力量之间的张力，是当前国际局势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也

需要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在与地方合作中，需要充分理解和尊重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多样性、差异性

和敏感性，因地制宜，从长计议，实现共赢。目前，“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时常会遇

到一些诟病，比如，未能充分保障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不够尊重当地法律规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环

境保护等，这些都会限制中国与当地合作的有效开展。中国应该注意到这些批评，更充分地尊重当

地环境、法制与就业等多样化的需求。
关于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问题，笔者曾经多次与中东欧国家学者交流，得到的答复也呈现出

某种多样性：有希腊学者认为，鉴于希腊的国家体量非常小，中国与希腊之间的合作目前只能停留

在国家间层面，地方合作的条件还不充分；有保加利亚学者认为，中国与保加利亚之间的合作在多

个层级都有开展，地方层级的合作已经有一定成效，值得大力推动；有罗马尼亚学者认为，中国与罗

马尼亚之间的合作在国家层面比较有成效，地方层面还比较薄弱，仍需要很大的耐心来推动②。无

独有偶，笔者于２０１９年６月访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时，从与相关学者的座谈中也得到了类似的

多样性答复：像斯洛伐克这样体量非常小的国家，与中国开展地方合作的基础和需求都非常弱，而

像波兰这样较大的中东欧国家，则具有一定的地方合作基础和需求。
的确，目前中国与中东欧的地方合作呈现出多样性。波兰与捷克在参与和推进“１６＋１”地方合

作方面较为活跃。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等较大城市同中国的合作具有较大需求，其他城市则需

求相对较少。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ＰＩＳＭ）２０１４年发布了题为《地区合作是中波战略伙伴关系的

关键》的战略文件。该文件指出，２０１１年波兰－中国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之间更

紧密的合作。但两国高层关系不足以充分发挥伙伴关系的潜力，而地方行政当局最有可能促进实

际合作的发展。因此，波兰地方政府应与中国西部地区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更有效地利用现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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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臧术美《欧洲“地区化”动因考察———以波兰为例》，《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与此同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欧洲

的“地区化”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分权化”进程也时常遇到一些阻力。尤其是当前欧 盟 正 遭 遇 各 种 危 机 之 时，一 种“再 国

家化”（Ｒ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的力量有所凸显。

此处三位学者的观点源自笔者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８日－２９日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中东欧论坛期间与学

者们的交流。



（直接铁路连接、伙伴关系协议、地区办事处），并倡导基于互惠互利的合作①。在中波地方合作以

及“１７＋１”合作中，华 沙 扮 演 着 重 要 的 角 色。此 外，波 兰 罗 兹 大 学 亚 洲 事 务 中 心 主 任 梅 德 明（Ｄｏ－
ｍｉｎｉｋ　Ｍｉｅｒｚｅｊｅｗｓｋｉ）教授指出，罗兹已成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重要物流枢纽。罗兹地方政府在成

都设立了代表处，四川省也在罗兹设立了代表处。随着双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联系已通过中

央政府进一步正规化，波兰现已在成都设立总领事馆，罗兹与中国西部之间就电子商务和出口签署

了谅解备忘录②。
总体来说，目前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仍然处于初步阶段，还存在不少问题。中东欧很多地方

行为主体（中小企业、老百姓）对中国、对“一带一路”的了解都非常少，还可能存在一定的误解，甚至

存在很大程度的漠视。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一带一路”的存在，或者仅限于将“一带一路”作为一

个概念的简单认知。中东欧当地媒体的宣传，也经常起到比较负面的引导作用。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间的合作应该深入到地方层面，通过落实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给当地的发展带来实际的益处，

从而帮助当地人建立起对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正确认知。这也是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提升软实

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

结　语

从长远来看，根据“外溢”效应原理，地方层面的有效合作将逐渐推动高层国家与地区间双边和

多边的政治互信、外交合作。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合作将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
层级”合作模式。“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地方层级的更多关注以及对地方合作的进一步推动，是中

国与中东欧之间、中欧之间“多层级”合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和方向。但同时笔者认为，中国与中东欧

地方合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效比较有限，且存在各种问题。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作需要进一

步推动，但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体量严重不对等、企业规模也严重不对等。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多为大

型国有企业，而欧洲国家比较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数量庞大。这些不对等使得双方开展

合作困难比较多，许多合作计划难以落实。比如，有斯洛伐克学者认为，中国目前与当地的地方合

作并不活跃，成效不大，缺乏特殊的经贸项目，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因此，今后可以适当鼓励中国

地方政府以及中小企业走出去，加强与中东欧地区中小企业的对接，促进项目落地。此外，同样需

要注意解决中欧班列往返货运量不对等、不平衡的问题。

其次，如何在合作过程中加强相互理解、打消欧洲国家（主要是西欧大国）的疑虑，有效淡化意

识形态因素的消极影响（比如，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布拉格解除友好城市的案例③），解决不同体制、机制在

合作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比如，对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承认问题），是中国与中东欧地方合

作的一个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短期内可能会有反复），根据“外溢”效应原理，加强地方合作，有

助于促进双方、尤其是中东欧地方行为主体对中国和“一带一路”的正确认知，减轻某些欧洲大国的

疑虑情绪。地区和地方层面的合作，因为层级较低，一般采取比较务实的路径。地方层面的良性经

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将为更高层面的经济、文化甚至外交等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铺平道路。特别需

要注意的是，要认真对待中东欧国家内部的多样性。“１６＋１”（“１７＋１”）是一个对我方来说比较便

利和有效的提法，但不能忽视内部巨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且，“１６＋１”（“１７＋１”）的提法，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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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Ｓｋｏｒｕｐｓｋａ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ｙｎａ　Ｓｚｃｚｕｄｌｉｋ－Ｔａｔ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ｔｏ　Ｐｏｌ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６１
（２５），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ＰＩＳＭ，ｐｐ．１－２．
Ｄｏｍｉｎｉｋ　Ｍｉｅｒｚｅｊｅｗｓｋｉ，“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ＲＩ　Ｈｕｂ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５，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ｇｒｅａｔｅｒ－ｅｕｒｏｐｅ．ｏｒｇ／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６３８６．
据中国驻捷克大使馆官方网站，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９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经授权发布声明，宣布解除与捷克首都布拉格

市的友城关系并暂停一切官方往来，原因是捷克布拉格市新一届市政当局主要官员等 人“屡 屡 在 台 湾、涉 藏 等 涉 及 中 方 核 心

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错误行动并发表不当言论”。



欧盟尤其是西欧大国而言，容易引起他们“分裂欧盟”的担忧，因此，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中国也要保

留一定的审慎态度。此外，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现有各平台之间如何协调，使之发挥更大的效用，
值得认真研究和推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重点考虑如何处理好中国各项投资与欧盟各项基金和规制之间的关系，
避免形成正面冲突。作为欧盟结构基金的主要受惠国，自入盟以来，中东欧国家接受了大量的欧盟

援助，受益很大，成果较为明显。有中东欧学者认为，中国和欧盟在中东欧地区并不存在大的冲突，
而是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在不同的领域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合作，共同推动中东欧地区的发展。比

如，有波兰东方研究中心的学者认为，在欧盟渗透比较深的领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空间还

是很小的，中国可以考虑在欧盟尚未深入渗透的领域加强与当地的合作，比如跨边界的项目等。但

也有中东欧学者的观点并不十分积极，比如，有斯洛伐克学者认为，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量落后于

日本和韩国，仍然处于较为边缘化的位置。他还提出，如果中国不来投资，其他国家也会来投资，而
且当地人对中国的投资有一定的疑虑，认为中国企业在当地的口碑和形象有待提升，中国企业也并

没有为当地人提供很多就业岗位。此外，当地高铁建设需求不足（人流量不够）、与高铁建设有关的

征地和环保压力等，也是中东欧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应对。
（责任编辑：彤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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